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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调整下达部分资金
指标的通知

：

经研究，现对部分省级专项资金进行指标调整，具体项目、

金额、科目详见附件。

请严格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履行好相关职能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，严格资金使用和管理，确保财政资金

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。同时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

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决策部署，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，对照

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，加快项目进度，加强资金使用监管，适

时开展绩效自评，确保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和项目建设顺利实施。

附件：调整下达部分资金指标明细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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